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已全面了解了公司第

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   1、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标关联方“三供一业”给水改造项目

并签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议案； 

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富伟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投标

竞价的方式，中标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第八师团场“三供一业”给水改造项目中的电气设备安装工

程和给水管网工程，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；交易定价通过招标确

定，体现了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

小股东的利益；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其他规范的要求。因此，我们同意该项议案。 

2、关于公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提供担保的议案。 

公司向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合法可行；

董事会在此项议案表决中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

的利益，但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

文件、手续，做好风险防范措施。同意公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提供

担保的议案，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 

 

独立董事：王世存  陈建国  易茜 

2023年 9 月 22日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

三十九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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